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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 

部遥感应用中心）2023年度决算 

第一部分 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职责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

心）（以下简称中规院）是住房城乡建设部直属科研机构，主

要方向任务是：研究我国各类城镇发展战略、目标、标准、

布局、方法、程序、理论、政策和实施措施等重要问题。具

体从事我国城镇化途径、发展预测、城镇土地综合利用、建

设结构合理布局、旧城镇的改造利用、城市交通、住宅、公

共设施、园林绿化和市政公用事业等规划设计研究工作。 

二、机构设置 

中规院包括院本级和 6 家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分别为深

圳分院、上海分院、西部分院、厦门分院、中部分院和雄安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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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规院 2023 年度决算表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01表 

单位名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心）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行次 决算数 项    目 行次 决算数 

栏    次  1 栏    次  2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 8,302.66 一、科学技术支出 8 153,145.95 

二、事业收入 2 149,571.54 二、城乡社区支出 9 144.17 

三、其他收入 3 6,814.63 三、住房保障支出 10 3,238.58 

本年收入合计 4 164,688.82 本年支出合计 11 156,528.70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5          结余分配 12 12,490.44 

         年初结转和结余 6 18,295.41         年末结转和结余 13 13,965.09 

总计 7 182,984.24 总计 14 182,984.24 

注：1.本表反映单位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2.本套报表金额单位转换时可能存在尾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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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决算表 

          公开02表 

单位名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收入 

合计 

财政拨款 

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6 7 

合计 164,688.82 8,302.66  149,571.54   6,814.6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59,873.87 5,687.35  147,371.89   6,814.63 

20602 基础研究 45.56 45.56      

2060208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45.56 45.56      

20603 应用研究 159,488.31 5,301.79  147,371.89   6,814.63 

2060301   机构运行 156,592.11 3,617.41  146,160.08   6,814.63 

2060302   社会公益研究 2,896.20 1,684.38  1,211.82    

20605 科技条件与服务 340.00 340.00      

2060503   科技条件专项 340.00 34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32.20 1,432.2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432.20 1,432.2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54.80 954.8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77.40 477.40      

         
 

 



4 

 

公开02表（续） 

单位名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收入 

合计 

财政拨款 

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6 7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44.17   144.17    

212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144.17   144.17    

2120107   市政公用行业市场监管 144.17   144.17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38.58 1,183.11  2,055.4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238.58 1,183.11  2,055.4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373.70 846.26  1,527.44    

2210202   提租补贴 91.30 58.24  33.06    

2210203   购房补贴 773.59 278.61  494.98    

注：本表反映单位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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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决算表 

         公开03表 

单位名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156,528.70 147,392.70 9,136.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53,145.95 144,154.12 8,991.83    

20602 基础研究 45.56  45.56    

2060208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45.56  45.56    

20603 应用研究 152,760.39 144,154.12 8,606.27    

2060301   机构运行 144,154.12 144,154.12 0.00    

2060302   社会公益研究 8,606.27  8,606.27    

20605 科技条件与服务 340.00  340.00    

2060503   科技条件专项 340.00  34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44.17  144.17    

212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144.17  144.17    

2120107   市政公用行业市场监管 144.17  144.17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38.58 3,238.5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238.58 3,2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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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03表（续） 

单位名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373.70 2,373.70     

2210202   提租补贴 91.30 91.30     

2210203   购房补贴 773.59 773.59     

注：本表反映单位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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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04表 

单位名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心）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行

次 
金额 项    目 

行

次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财政拨款 

栏    次  1 栏    次  2 3 4 5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 8,302.66 一、科学技术支出 10 6,341.00 6,341.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3  三、住房保障支出 12 1,183.11 1,183.11   

本年收入合计 4 8,302.66 本年支出合计 13 7,524.11 7,524.11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5 5,549.83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14 6,328.38 6,328.38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6 5,549.83  15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7   1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8   17     

总计 9 13,852.49 总计 18 13,852.49 13,852.49   

注：本表反映单位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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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开05表 

单位名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栏次 1 2 3 

合计 7,524.11 4,847.52 2,676.59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341.00 3,664.41 2,676.59 

20602 基础研究 45.56  45.56 

2060208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45.56  45.56 

20603 应用研究 5,955.44 3,664.41 2,291.03 

2060301   机构运行 3,664.41 3,664.41 0.00 

2060302   社会公益研究 2,291.03  2,291.03 

20605 科技条件与服务 340.00  340.00 

2060503   科技条件专项 340.00  34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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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05表（续） 

单位名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栏次 1 2 3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83.11 1,183.11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83.11 1,183.1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846.26 846.26  

2210202   提租补贴 58.24 58.24  

2210203   购房补贴 278.61 278.61  

注：本表反映单位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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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公开06表 

单位名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遥感应用中心）  单位：万元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决算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决算数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805.7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73.75 

30101 基本工资 798.81 30202 印刷费 0.14 

30102 津贴补贴 360.67 30207 邮电费 184.00 

30107 绩效工资 1,8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689.61 

30113 住房公积金 846.2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8.03    

30301 离休费 51.07    

30302 退休费 116.96    

人员经费合计 3,973.77 公用经费合计 873.75 

  注：本表反映单位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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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规院 2023 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3 年度收、支总计均为 182,984.24 万元，与 2022 年

度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 1,170.39 万元，下降 0.6%，主

要是受整体经济形势影响和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事业收

支减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3 年度收入合计 164,688.8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 8,302.66 万元，占 5.1%；事业收入 149,571.54 万元，

占 90.8%；其他收入 6,814.63 万元，占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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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 年度支出合计 156,528.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7,392.7 万元，占 94.2%；项目支出 9,136 万元，占 5.8%。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3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均为 13,852.49 万元。与

2022 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977.97 万元，

上升 7.6%，主要是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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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3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7,524.11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

计的 4.8%，比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199.42万元，上

升 2.7%，主要是科学技术支出增加。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3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科学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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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6,341 万元，占 84.3%；住房保障支出 1,183.11万元，占

15.7%。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3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8,302.66 万元，支

出决算为 7,524.1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0.6%。其中： 

1.科学技术（类）基础研究（款）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项）

主要用于研究生培养经费补助支出。2023 年初预算数 45.56

万元，决算支出 45.5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2.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2023 年初预算数

5,301.79 万元，决算支出 5,955.4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2.3%。其中： 

机构运行（项）主要用于维持机构运行的基本支出。2023

年初预算数 3,617.41 万元，决算支出 3,664.41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01.3%。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2023



15 

 

年执行中，按规定使用了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社会公益研究（项）主要用于开展社会公益专项科研方

面的支出。2023 年初预算数 1,684.38 万元，决算支出

2,291.0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6%。决算数大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工作安排，去年部分经费结转本年继续使

用。 

3.科学技术（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技条件专项

（项）主要用于科研设备更新改造、试验系统升级改造及改

善科研基础设施条件发生的支出。2023 年初预算数 340 万

元，决算支出 34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2023 年初预算数 1,432.2 万元，决算支出 0 万元。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为根据养老

保险政策，实际缴入社保基金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2023 年

初预算数 954.8万元，决算支出 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未缴经费结转下年补缴。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为根据养老保险

政策，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2023 年初预算数

477.4 万元，决算支出 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决算数

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未缴经费结转下年补缴。 

   5.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2023 年初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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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11 万元，决算支出 1,183.1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其中： 

住房公积金（项）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为职工缴

纳住房公积金的支出。2023 年初预算数 846.26 万元，决算

支出 846.2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提租补贴（项）主要用于按照《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 

关行政事业单位提高房租增发补贴的通知》（国管房改字

〔1999〕267 号）规定向职工发放提租补贴的支出。2023 年

初预算数 58.24万元，决算支出 58.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00%。 

    购房补贴（项）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向符合条件

职工发放购房补贴的支出。2023 年初预算数 278.61 万元，

决算支出 278.6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中规院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4,847.52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3,973.77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离休费、退休费。 

公用经费 873.75万元，主要包括：印刷费、邮电费、物

业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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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无 

八、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2023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6,076.61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支出 805.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317.7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4,953.71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5,878.78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96.7%，其中：授予

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5,437.02 万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

额的 92.5%。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 

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之外取得的收入。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

累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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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

生的结余资金。 

    七、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指科研事业单位的

支出。 

（一）机构运行（项）：指科研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社会公益研究（项）：指科研事业单位的基本科研

业务支出。 

（三）其他应用研究支出（项）：指科研事业单位除上述

支出外其他支出。 

八、科学技术（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技条件专

项（项）：指科研事业单位完善科技条件的支出。 

九、科学技术（类）科技重大项目（款）科技重大专项

（项）：指用于国家确定的科技重大专项经费支出。 

十、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指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方面的支出。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

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支出。 

（二）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

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市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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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业市场监管（项）：指拟定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法规、

组织跨区域污水垃圾及供水燃气管网等公共基础实施建设、

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实施监管

等方面的支出。 

十二、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指按照国家

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一）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

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二）提租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

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三）购房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

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

的补贴。 

十三、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

所得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 

等。 

十四、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

金。 

十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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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指通过财政拨款资

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

务 接待费支出。 


